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秘書室綜合行政專員】陞遷甄審資績評分表(陞任非主管職務)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章）

	到校日期
	
	到現職

日期
	
	現職核定情形
	官職等級
	薪（俸）額

	
	
	
	
	
	
	俸點

元

	選項區分
	評比

項目
	內容
	配分
	評分
	審查意見

	
	
	
	
	當事人

填列
	甄審會

審核
	

	基本選項
	學歷
考試
	最高

學歷
	
	4
	
	
	

	
	
	考試年屆等級類科
	
	
	
	
	

	
	年資
	  年  月
	8
	
	
	

	
	最近五年

考績（成）
	年度
	年
	年
	年
	年
	年
	10
	
	
	

	
	
	等第
	
	
	
	
	
	
	
	
	


	
	最近五年獎懲
	獎勵
	懲處
	8
	
	
	

	
	
	嘉獎1次
	次
	申誡1次
	次
	
	
	
	

	
	
	嘉獎2次
	次
	申誡2次
	次
	
	
	
	

	
	
	記功1次
	次
	記過1次
	次
	
	
	
	

	
	
	記功2次
	次
	記過2次
	次
	
	
	
	

	
	
	記大功
	次
	記大過
	次
	
	
	
	

	
	重大
殊榮
	
	5
	
	
	

	
	工作表現
	就擬陞遷人員從事工作內容與擬任職務性質關連性、本職工作品質、工作熱忱與責任感，核評其適當分數。
	10
	
	
	

	
	
	其他具體事蹟： 
	5
	
	
	

	職務適任性
	專業或技術能力
	語言能力
	
	2
	
	
	

	
	
	專業技能
	
	3
	
	
	

	
	職務
歷練
	任現職及「同職務列等」職務，於本校各單位曾經遷調者。
	10
	
	
	

	
	發展
潛能
	一、具備業務創新、及邏輯推理能力。

二、具擬陞任職務專業能力

三、具備團隊合作精神、人際關係互動及應對能力。
四、對工作有旺盛企圖心及責任感。
	12
	
	
	

	
	最近五年訓練及進修
	合計達70小時以上，未達

140小時
	1
	3
	
	
	

	
	
	合計達140小時以上，未達210小時
	2
	
	
	
	

	
	
	合計達210小時以上
	3
	
	
	
	

	面試或

業務測驗
	視出缺職務實際需要，由甄審委員會決定之。
	以百分比計分
	
	
	

	首長

綜合考評
	由校長就出缺職務需要、受考人服務情形、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等檢討作綜合考評。
	20
	首長評分
	

	
	
	
	
	

	總分
	
	排名序次
	

	人事室

審核
	
	甄審會

主席
	
	校長
	


附記：

一、本表基本選項「學歷考試」、「年資」、「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欄暨職務適任性選項「語言能力」、「數位資訊能力及相關職業證照、專業證照」、「訓練及進修」欄（當事人填列欄位）部分，請填表人自行填寫後於評分欄初評並請檢附各項目具體相關資料影本送核。
二、本表各項目資績評分計至113年12月31日止；獎懲、訓練研習時數計算至114年11月30日止。

三、有關評分項目及標準詳細說明請參閱「本校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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